





盈环审〔2017〕21号

盈江县环境保护局关于盈江县莲花山岔口—莲花山老寨道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批复

盈江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7年4月 28日，我局主持召开了盈江县莲花山岔口—莲花山老寨道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根据你局报来的《盈江县莲花山岔口—莲花山老寨道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结合验收组意见，经我局研究决定，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盈江县莲花山岔口—莲花山老寨道路位于盈江县平原镇莲花山老寨，全长1362.667米，起点接039县道，终点至新莲村。为城市支路，宽16米，沥青混凝土路面，K0+236处设置一座箱涵。设计车速度20公里/小时，路面设计基准期为10年，设计荷载BZZ-100KN，抗震等级为7级，给水管线、雨水管线、污水管线长为2725.334米，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与环评基本一致。项目于2015年8月26日开工，2016年6月30日完工，总投资200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93.07万元，占总投资的4.64%。
二、环境保护执行情况
2015年5月，建设单位委托西藏国策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盈江县莲花山岔口—莲花山老寨道路环境影响报告书》，2015年12月15日德宏州环境保护局以德环审[2015]72号文同意了项目建设；2016年10月16日委托四川省顺蓝天环保科技咨询有限公司承担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目前该项目环保审批手续齐全，自投入运行以来，环保防治设施运行正常，基本满足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条件。
三、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及监测情况
㈠施工期调查结论
根据调查，项目施工期未设置施工营地，无生活废水产生，产生的施工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回用施工场地洒水降尘；施工期采取了洒水抑尘、设置施工围挡、帆布遮盖等措施，减少了扬尘污染；项目使用商品混凝土，未设置混凝土搅拌站，未设置表土堆场，物料堆放点采用帆布遮盖；项目施工期使用低噪声设备，未在午间、夜间进行噪声作业，减少了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项目建筑垃圾采取分类堆放并进行了妥善处置，生活垃圾由环卫站清运至垃圾处理场处理。施工期未发生污染纠纷及污染事故。
㈡运行期调查及监测结论
1．水环境调查结论
项目沿线建有雨污管网，运行后通过采取加强运输管理，保持路面清洁的措施，路面径流对水环境影响较小。
2．大气环境监测结论
根据监测结果显示：项目区域内环境空气能够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限值，对周围环境空气影响较小。
3．声环境监测结论
根据监测结果显示：道路沿线45±5米范围内均能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类标准，以外区域均能达到1类标准。
4.固体废物调查结论
施工期间妥善处理了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和生活垃圾，运营期的固体废物主要来自道路上行驶车辆的抛洒物和道路沿途的枯枝落叶，由环卫人员每天对道路进行清扫、垃圾收集及清运，产生的固体废物能够得到妥善处理。
5.生态环境调查结论
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落实了环评及其批复提出的生态环境影响防治措施，未对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未导致物种的灭绝，未改变评价区的植物区系特征，未造成生物多样性的流失。
6.社会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项目实施前平原镇政府按照国家和云南省相关标准对征地居民进行了经济赔偿；修建道路时结合当地耕地情况，进行了统一调整调配，未对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造成较大影响。 
7.风险事故防范措施调查结论
道路严格按照设计进行了道路照明、供配电、消防、交通监控等建设，避免和预防风险事故发生；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报盈江县环保局备案，备案号为：533123-2017-03-L。
8．环境管理调查结论
项目环保文件资料齐全，各项环保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建成，公路沿线排水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步实施，并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运行。设置有环保管理机构，并配有专兼职人员，负责日常的环保管理工作，执行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相关法规和“三同时”制度，满足环境管理的要求。
9.公众参与调查结论
项目采用调查表的行式进行公众意见调查，对途经道路的司乘人员、工程沿线两侧居民和单位进行调查，发放公众调查表40份，收回40份。团体部分：60%对项目环境保护工作表示满意，40%对项目环境保护工作表示基本满意；个人部分：23.3%的被调查者对项目建设环境保护工作总体评价为满意，73.4%为基本满意，3.3%为不满意。
四、验收结论
通过现场查看，项目在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基本执行了“三同时”制度，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和环评批复的要求，采取的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措施有效可行，基本具备了竣工环保验收条件。验收组经认真讨论审议后，认为该项目基本满足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条件，同意通过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五、下一步需要完善的部分
㈠加强公路维修养护和管理，保持路面平整，减少行驶车辆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定期进行排水系统的清淤，确保排水系统正常运行。
㈡加强对渣土运输车辆管理，减少扬尘、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㈢积极配合盈江县交通管理部门，做好有害化学物品和危险品运输的管理工作，减小环境风险影响和危害程度。
㈣完善道路绿化建设工程，并安排专人进行管理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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